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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同益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投资基金份额的公告 

一、交易概述 

深圳市同益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6 日在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公告，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500 万

元与其他投资方共同发起设立共青城中航数字贰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数字贰号基金”），数字贰号基金出资规模为 1600 万元人民币。公

司于 2021 年 12 月 8 日、2021 年 12 月 22 日披露了该基金进展公告，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公司整体投资规划安排，为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5

日与潘丽梅、余衍飞、石金顺分别签订了《共青城中航数字贰号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份额转让协议书》，将持有的数字贰号基金 31.25%的份额以 500

万元转让给上述三位自然人，其中潘丽梅受让 14.3750%的份额，受让金额 230

万元；余衍飞受让 12.5000%的份额，受让金额 200 万元；石金顺受让 4.3750%

的份额，受让金额 70 万元。上述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数字贰号产业基

金份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收到上述基金份额转让款 500 万元。 

本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潘丽梅，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230602********3021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宝城 42区******* 

关联关系：潘丽梅女士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否 

2、余衍飞，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422103********043X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后海大道******* 

关联关系：余衍飞先生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否 

3、石金顺，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510216********0819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 

关联关系：石金顺先生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否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405MA7D4GRP3Y 

2、名称：共青城中航数字贰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成立日期：2021 年 12 月 3 日  

5、注册资本：1600 万元 

6、执行事务合伙人：中航南山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委派

代表：石金顺） 

7、主要经营场所：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基金小镇内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项目投资，实业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

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

融业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8、股权结构 

 



转让前 转让后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比例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比例 

中航南山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深

圳）有限公司 

20 1.2500% 

中航南山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深

圳）有限公司 

20 1.2500% 

深圳市同益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500 31.2500% 

潘丽梅 580 36.2500% 

余衍飞 200 12.5000% 

陈亚飞 100 6.2500% 石金顺 70 4.3750% 

陈宛霞 190 11.8750% 陈亚飞 100 6.2500% 

蒋卫玲 190 11.8750% 陈宛霞 190 11.8750% 

杨锋克 150 9.3750% 蒋卫玲 190 11.8750% 

潘丽梅 350 21.8750% 杨锋克 150 9.3750% 

深圳市南润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00 6.2500% 

深圳市南润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00 6.2500% 

合计 1600 100.00% 合计 1600 100.00% 

上述股东中，除潘丽梅受让 14.3750%份额外，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认购权。 

9、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度（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001,702.50 

负债总额 11,000.00 

应收款项总额 —— 

净资产 15,990,702.50 

营业收入 —— 

营业利润 （9,297.50） 

净利润 （9,297.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注：该基金于 2021 年 12 月成立。 

10、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产业基金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抵押、质

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

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价格以公司投资该基金时所支付的价款（即账面原值）作为依据协

商确定。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深圳市同益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潘丽梅、余衍飞、石金顺 

经双方友好协商，就“共青城中航数字贰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的份额转让事宜，达成协议如下： 

1、转让方同意在 2022 年 1 月 27 日前将其持有的本企业 12.5000%的份额（认

缴 200 万元，实缴 200 万元）以 200 万元转让给受让方余衍飞；将持有的本企业

14.3750%的份额（认缴 230 万元，实缴 230 万元）以 230 万元转让给受让方潘丽

梅；将持有的本企业 4.3750%的份额（认缴 70 万元，实缴 70 万元）以 70 万元

转让给受让方石金顺，上述受让方同意接受。 

2、受让方受让上述份额后，作为新合伙人对原合伙企业的合伙协议等有关

文件进行重新制定。 

3、受让方按其出资额承担企业受让后所产生的所有债权、债务及其他费用。 

4、转让之前，转让方按其在企业出资份额享受权利承担义务；转让之后，

受让方按其出资额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 

5、若任一方未履行合同，每逾期一天由违约方按逾期部分的 0.1%向守约方

支付违约金；逾期超 30 天，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要求违约方支付合同总金

额 20%作为违约金。 

6、转让期前，转让方有权随时单方提出解除合同，合同自动解除；一旦受

让方支付款项，不得依据本条款单方解除合同。 

7、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成立，并经标的企业之合伙人会议决议后生效。 

8、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因本协议及本协议履行之任何争议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律师费、鉴定费）均由败诉一方承担。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转让投资基金份额，是基于公司整体投资规划安排作出的，有利于优化

公司资产结构。本次交易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不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益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